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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
宣传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
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的规定，经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将四平市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
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把
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民普
法的首要任务;

二、突出宣传宪法,在全社会深入
持久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三、突出宣传民法典,深入学习宣
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指
示精神，大力宣传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和鲜明特色。

加强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使公民的法治意识和
法治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扫黑
除恶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24

名委员，2024年召开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关于调整四
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建议》《关于四平市2023年住房
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和2024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四平市住房
公积金2023年增值收益分配方案》等12项内容。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直属于
四平市人民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设10个科，3个
管理部。从业人员99人，其中，在编51人，非在编48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4年，新开户单位122家,净增单位224家；新开户职工

0.67万人，净减职工0.18万人；实缴单位2581家，实缴职工11.16万人，
缴存额20.2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9.50%、下降1.59%、增长10.72%。2024
年末，缴存总额 201.51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1.19%；缴存余额 87.65 亿
元，同比增长8.96%。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8家，比上
年增加1家。

（二）提取：2024 年，3.28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
13.07亿元，同比增长2.56%；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64.47%，比上年减
少 5.13 个百分点。2024 年末，提取总额 113.86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2.97%。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70万元。单缴存职工个

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70 万元，双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70
万元。

2024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09 万笔 2.97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23.57%、22.73%。

2024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7.38亿元。
2024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6.87万笔133.93亿元，贷款余额

43.17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1.36%、2.27%、下降9.27%。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占缴存余额的49.25%，比上年末减少9.89个百分点。受委托办理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8家，比上年增加1家。

2.异地贷款：2024年，发放异地贷款116笔3546万元。2024年末，发
放异地贷款总额192063.70万元，异地贷款余额54057.02万元。

（四）资金存储：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45.07亿元。其中，活期
4.71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5.90亿元，1年以上定期29.16亿元，其他(协
定、通知存款等)5.30亿元。

（五）资金运用率：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
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49.25%，比上年末减少
9.89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4年，业务收入19329.33万元，同比下降8.36%。

存款利息5164.23万元，委托贷款利息14149.68万元，其他15.42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4年，业务支出12967.84万元，同比增长7.18%。

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12712.42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252.39万元，
其他3.03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4年，增值收益6361.49万元，同比下降29.27%。
增值收益率0.76%，比上年减少0.39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4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5396.51万元，
提取管理费用1701.68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
充资金10056.32万元。

2024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1634.03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3347.34万元。

2024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52732.35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28916.58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4年，管理费用支出1701.68万元，同比增长
3.33%。其中，人员经费 902.55 万元，公用经费 529.00 万元，专项经费
270.13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4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1315.70万元，逾期

率3.05‰。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52732.35万元。2024年，未使用个
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67.11%，国有企业占12.14%，

城镇集体企业占1.08%，外商投资企业占1.63%，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
镇企业占15.59%，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0.92%，灵活就业人员
占1.22%，其他占0.31%；中、低收入占99.85%，高收入占0.15%。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49.13%，国有企业占
18.00%，城镇集体企业占0.49%，外商投资企业占1.39%，城镇私营企业
及其他城镇企业占27.63%，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1.61%，灵活
就业人员占0.67%，其他占1.08%；中、低收入占100.00%。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11.25%，偿还购房

贷款本息占38.99%，租赁住房占2.26%，离休和退休提取占39.36%，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4.37%，其他占3.77%。提
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99.78%，高收入占0.22%。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2024 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10.80 万平方米，年末个

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27.38%，比上年末减少1.99个百分点。通过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加大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
中心进一步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模式，提高多孩

家庭租房提取额度，针对多子女家庭在缴存地租住商品住房的，在
原标准上增加200元/月，低于此标准的，按实际计算。

（二）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变更情况。
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增加受委托银行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市分行办理缴存贷款业务。
（三）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1.缴存方面：为强化住房保障功能、适应就业形态多元化趋

势，2024年分别对《四平市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办法》《四平市住
房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管理办法》进行系统性优化修改。另
外还调整了2024年的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将我市
2024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19539元，下限调整为
1780元。

2.提取方面：为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综合服务水平，持续推进住
房公积金领域办好“民生实事”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根据国家、省有
关政策规定，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提取额度进行了调整。一是
增加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提取住房公积金事项；二是增加职
工遭遇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提取住房公积金事项；
三是增加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贷款购房首付款的事项；四是扩大
加装电梯提取范围，缴存人可就本人及配偶双方父母名下城镇老
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五是精简提取业务手
续要件，按照全款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以及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提
取住房公积金的，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备案的情况下，取消提供
契税完税证明。

3.贷款方面：一是进一步放宽“商转公”贷款业务。对第二次
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符合四平市公积金贷款
条件可以申请将商业贷款转为公积金贷款。二是支持缴存人购
买和租赁保障性住房。申请人及配偶符合本市关于保障性购买
或租赁住房准入条件等相关政策规定，已经由相关主管部门认
定纳入统一管理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并按规定办妥租赁备案的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可提取个人账户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等
购房款，同时还可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与贷款金额累
计不超过所购住房总价。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买保
障性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5%。三是购买二套住房贷款比
例提高。缴存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需在首
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后，购买二套住房贷款比例最高不得超
过总购房款的80%。

（四）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1.完善制度建设，优化惠民政策。一是持续推进“跨省通

办”事项，并设立服务专岗。目前，中心共 37 项业务办理项，其
中 33 项业务实现“网上办理”。2024 年，累计办理“跨省通办”
业务722笔；二是对于本年度“集中整治”工作，中心积极完善相
关机制，出台相关政策，落实整改措施。相继完善了《业务大厅
群众诉求办理机制》《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行为职
业规范》《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晨会制度》《住房公积金
业务办理协查机制》，进一步规范窗口行为及业务流程；三是坚
持和完善延时服务、上门服务、预约服务、工作日午间不间断服
务等制度，为法定优先或其他因特殊情况需要帮助的办事群众
开辟绿色通道服务。截止2024年末，窗口职工开展上门服务13
次，预约服务 1 次，午间不间断服务 260 余次，延时服务 100 余
次，增强服务的全面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四是优化便民服务举
措，实行“容缺受理”，利用容缺手段为办事职工通过协查方式
调取容缺手续影像资料，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五是开展引导式服务，主动服务，指派专人进行咨询引导、代办
领办，积极解答业务并进行分流，实现服务前移，提高办事效
率；六是为切实提高窗口服务意识,坚持每日实行晨会制度，对
昨日工作进行总结，发动全体窗口工作人员深入自查办事的难
点堵点并积极改正、并对当日作出工作安排，保证窗口工作人
员及时了解业务要求和纪律方面存在的不足，促进各项业务工
作扎实推进。

2.深化信息共享，提高服务水平。一是落实国务院“高效办成
一件事”指导意见，推出“退休一件事”“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企
业注销一件事”等多项跨部门应用场景服务，助力全市缴存单位及
职工实现相关业务线上一次性办结。二是与多家银行实现数据共
享，优势互补，切实优化公积金服务流程，精简商贷提取业务手续
要件，满足公积金商贷查询和银行服务缴存职工的现实需求。

（五）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强化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完成核心业务系统和网络环境的

年度三级等保测评工作，全面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降低网络安
全风险，保障中心核心系统运维环境安全可靠。

（六）当年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所获荣誉情况。
1.2024年2月被市直机关工委评为四平市直机关“奋斗‘十四

五’建功新时代”主题实践活动2023年度优秀组织奖。
2.2024年3月被四平市妇女联合会评为优秀妇联组织。

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5年3月19日

四平市住房公积金归集图表
单位：万元

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1586.73
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以下占
13.46%，90-144（含）平方米占 76.99%，144 平方米以上占 9.55%。
购买新房占78.07%（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0%），购买二手房占
21.93%。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49.51%，双缴存职
工申请贷款占50.49%。

贷款职工中，30 岁（含）以下占 41.80%，30 岁-40 岁（含）占
37.57%，40岁-50岁（含）占14.88%，50岁以上占5.75%；购买首套
住房申请贷款占86.64%，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13.36%；中、
低收入占97.50%，高收入占2.50%。

（四）住房贡献率。
2024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

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48.48%，比上年减少10.04个百分点。

四平市住房公积金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份

本年归集额

本年提取额

本年贷款发放额

2020年

203,754

251,741

186,392

2021年

183,494

97,692

80,803

2022年

174,843

99,312

45,871

2023年

183,137

127,469

38,424

2024年

202,777

130,732

29,690

四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图表 单位：万元

四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图表 单位：万元

一 、对“ 骗 提 、骗 贷 ”职 工
限 制 使 用 住 房 公 积 金 。

二 、被 列 为 严 重 失 信 行
为 的 依 法 纳 入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 黑 名 单 ”实 施 多 部 门 联 合
惩 戒 。

三 、对 构 成 犯 罪 的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

四 、对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及
国 有 企 业 缴 存 职 工 违 规 提 取
情节严重的,要向纪检监察机
关通报。


